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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9：問答集

附錄 9

有關「提升非營利組織責任、廉潔及公眾信賴之指引」

問答集

■	 本指引提到非營組織容易遭到恐怖組織之利用，請問從哪裡可

以獲得最新的恐怖組織名單？ 

[ 答覆 ] 

有關資恐或是反武擴的相關名單，可參考法務部網站防制洗

錢與打擊資恐專區 ( 網址：https://www.moj.gov.tw/mp-8003.html)

或法務部調查局網站洗錢及資恐防制專區獲得 ( 網址：http://www.

mjib.gov.tw/mlpc/)，制裁名單主要涵蓋四種對象：( 一 ) 涉嫌犯資恐

防制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 罪，以引起不特定人死亡或重傷，

而達恐嚇 公眾或脅迫政府、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 織目的之行

為或計畫；( 二 ) 依資恐防制之國際條約或協定要求，或執行 國際

合作或聯合國相關決議而有必要；( 三 ) 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資恐

相關決議案及其後 續決議所指定者；及 ( 四 )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

依有關防制與阻絕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擴散決議案所指定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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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	 何謂目標性金融制裁 ?

[ 答覆 ] 

一 .�FATF 國際標準之第六項建議，要求各國「毫不延遲」凍

結與恐怖主義相關之資金和其他資產，並確保沒有任何資

金或其他資產會被直接或間接利用於恐怖活動與恐怖份

子，此即針對特定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實施「目標性金

融制裁」。

二 .�我國資恐防制法第 7 條亦有「目標性金融制裁」之規定，

該條明定：，對於依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第一項指定制

裁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除前條第一項所列措施外，不得

為下列行為：( 一 ) 對其金融帳戶、通貨或其他支付工具，

為提款、匯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付或轉讓。( 二 ) 對其所

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為移轉、變更、處分、利用或其他

足以變動其數量、品質、價值及所在地。( 三 ) 為其收集

或提供財物或財產上利益。

■	 制裁名單多久更新一次？ 

[ 答覆 ] 

制裁名單會經常更新，並沒有一定的更新時間，建議各非

營利組織密切造訪法務部網站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專區 ( 網址：

https://www.moj.gov.tw/mp-8003.html) 或法務部調查局網站洗錢及

資恐防制專區 ( 網址：http://www.mjib.gov.tw/mlpc/)，並隨時關注

制裁名單的更新。 

■	 風險評估問卷 B. 固有風險因子 3 地理範圍第 a 項所述「是否

接受來自海外 ( 包含大陸地區的捐款 ?) 只要非營利組織過去曾接

受過一筆捐款就要填答「是」? 還是有常態性 ( 例如每月、每季、

每年 ) 的海外捐款才要填答「是」?

[ 答覆 ] 

只要有一筆就要填答「是」。但主管機關會在監理上實際視

各個非營利組織收到的捐款數量與金額大小，採取不同程度的監

理措施。

■	 本指引所引述之最佳實務中提到，非營利組織對合作夥伴應進

行適當的背景調查，該合作夥伴是否包括屬同一集團結構下的關

聯企業或財團法人等 ?

[ 答覆 ] 

是的。不過如果是屬於同一集團結構下的合作夥伴，應該關

注的重點可能不是背景資料的取得，而是要瞭解其內部是否有良

好的控管機制，以避免發生非營利組織被濫用的風險 ( 例如 : 不當

的資金移轉 )。

■	 如何對非營利組織董事長、董事或監察人進行前科調查 ?

[ 答覆 ] 

依財團法人法第 42 條規定，如符合該條所定相關情事者，不

得充任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長、代理董事長及監察人，其已

充任者，當然解任，並由主管機關通知法院為登記，因此非營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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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或主關機關仍應對非營利組織董事長、董事或監察人進行前

科調查。

建議可洽請各地警政機關或法院等相關業務主管機關洽詢或

查證非營利組織董事長、董事或監察人是否有刑事犯罪前科。

■	 在非營利組織的弱點檢視中，將使用志工或約聘僱人員列為弱

點檢視項目，但大部份非營利組織無資力聘用正職人員，請問應

如何抵減或降低此項弱點？ 

[ 答覆 ] 

於晉用志工或約聘僱人員時，宜進行適度的身份調查，以避

免不慎聘用經公告制裁名單對象。 

■	 非營利組織常有匿名捐贈，要如何依指引對給付捐款者 ( 捐助

/ 捐贈 ) 背景調查，又是否一定要拒絕捐款 ?

[ 答覆 ] 

非營利組織應瞭解其收入來源，故宜儘可能調查並瞭解捐贈

者之背景。又非營利組織應瞭解其收入來源，並應制定應否接受

或婉拒捐款 ( 捐贈 / 捐助 ) 之準則，倘若符合婉拒捐款標準，則應

拒絕該筆捐款。

■	 在第五章最佳實務中有關財務透明度和可信度乙節提及：主動

公開所有相關的活動訊息，例如捐贈者或捐款者姓名，捐贈 / 捐款

金額以及受益人名單等，惟部分捐贈者不希望被公開，是否一定

要主動公開該等資訊 ?

[ 答覆 ] 

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，財團法人應主動公

開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、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、捐贈名單清

冊，且僅公開其補助、捐贈者及受獎助、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

補（獎）助、捐贈金額。但補助、捐贈者或受獎助、捐贈者事先

以書面表示反對，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，且經

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公開之。

因此，僅在捐贈者或受獎助、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，

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，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，

得不公開之。

■	 非營利組織自我評估非屬高風險非營利組織，但嗣後遭認屬高

風險非營利組織，是否有相關罰則？

[ 答覆 ] 

風險評估的結果本身不是裁罰的內容，只是協助非營利組織

以及主管機關了解目前非營利組織面對的問題以及應該採取的相

關強化措施。此外，除非非營利組織或是主管機關所用以評估的

資訊有誤，否則在評估方法論一致的前提下，不致有風險評估結

果差異過大的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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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	 宗教類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並無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之規範限

制，是否仍應發放問卷，進行風險評估及調查 ?

[ 答覆 ] 

在瞭解風險並控制風險的考量下，建議宗教類財團法人與社

團法人仍應充分運用問卷，進行自我風險評估，有助於非營利組

織瞭解自身風險，進而建立非營利組織對於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

之意識。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健全經營與避免風險是最佳做法。

■	 問卷有些內容不符合人民團體的習慣用語，例如人民團體不用

董事長用理事長，這些用語之後會修改嗎 ?

[ 答覆 ] 

目前這版問卷是適用於財團法人，之後在人民團體使用時，

會再依照此版本作修改，提供一版適用於人民團體的版本。主管

機關也可以依照業務需求或發放問卷的效益性，以習慣性用語提

供給團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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